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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84 次會議議程 108.7.10 

壹、宣讀第 183 次會議紀錄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第 1 案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為國道 4 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

設計畫（豐原區都市土地），申請撤銷原核准廢止徵收

案內屬非合法建物部分 1 案。 

第 2 案：交通部公路總局為西濱快速公路（白沙屯至南通灣段）

113K+114-117K+000 新建工程，申請撤銷原核准一併

徵收土地 1 案。 

第 3 案：苗栗縣政府為苗 130 線 18K+200-26K+500 段道路拓寬

工程，申請撤銷原核准徵收案內部分產權移轉予第三

人之土地 1 案。 

第 4 案：屏東縣政府為東港第一大排不老橋下游改善工程，申

請撤銷原核准徵收函有關已協議取得且未辦理公告徵

收之土地改良物部分 1案。 

參、審查事項： 

本次審查案件計 11 件，包括一般徵收 4 件、區段徵收 1 件、一

併徵收 1 件、撤銷徵收 1 件、廢止徵收 2 件及徵收失效 2 件；

詳如後附待審案件一覽表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伍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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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宣讀第 183 次會議紀錄。 

 

決定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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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報告事項： 

第 1 案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為國道 4 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

計畫（豐原區都市土地），申請撤銷原核准廢止徵收案內

屬非合法建物部分 1 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前經 108 年 5 月 8 日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80

次會議決議：「准予廢止徵收。」並經本部同年月 21 日

台內地字第 1080262820 號函准予廢止徵收有案。交通

部同年月 29 日交授高路字第 1080019978 號函表示，案

內原廢止徵收臺中市豐原區順豐段 724-3 地號內（分割

後 724-5 地號）土地改良物係屬非合法建物，無需廢止

徵收，請准予更正。 

二、 按本案土地改良物既經交通部查明非屬合法建物，擬撤

銷本部 108 年 5 月 21 日上開函有關土地改良物准予廢

止徵收處分。 

決  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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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案：交通部公路總局為西濱快速公路（白沙屯至南通灣

段）113K+114-117K+000 新建工程，申請撤銷原核

准一併徵收土地 1 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西濱快速公路（白沙屯至南通

灣段）113K+114-117K+000 新建工程，前經本部

107年 9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1071305454 號函核准

一併徵收苗栗縣通霄鎮內島段 540 地號等 4 筆土

地，經苗栗縣政府於公告一併徵收前發現案內苗栗

縣通霄鎮內島段 540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陳苗（持分

1/40）於 100 年 7 月 5 日即已死亡（未辦繼承登

記），原一併徵收之申請，係由其繼承人之一陳金

滄以陳苗名義申請。 

二、 查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，申請一併

徵收之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死亡，未辦竣繼承登

記者，為其全體繼承人。經苗栗縣政府以 108 年 4

月 3 日府地用字第 1080063333 號函請相關繼承人

於 108 年 4 月 19 日前依上開規定提出申請人資格

補正，惟陳苗之繼承人逾期未補正，故未辦理公告

一併徵收，經交通部函報本部申請撤銷一併徵收之

核准，茲提會報告。 

三、 本案擬同意撤銷本部 107 年 9 月 10 日上開函有關

前述內島段 540 地號土地（持分 1/40）部分。 

決  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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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案：苗栗縣政府為苗 130 線 18K+200-26K+500 段道路拓寬工

程，申請撤銷原核准徵收案內部分產權移轉予第三人之

土地 1 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苗栗縣政府為辦理苗 130 線 18K+200-26K+500 段道路

拓寬工程，前經本部 89 年 11 月 15 日台（89）內地字

第 8977939 號函核准徵收魏慶興所有三義鄉雙連潭段

322-5 地號土地，並經苗栗縣政府 89 年 12 月 26 日府地

權字第 8900109494 號公告徵收在案。 

二、 查魏慶興所有雙連潭段 322-5 地號土地，於公告徵收前

業由溫永岡拍賣取得，並於 89 年 11 月 20 日辦竣所有

權移轉登記，苗栗縣政府仍以核准徵收土地清冊之所有

權人魏慶興辦理公告，並通知其領取補償費，徵收效力

自無從及於正確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原核准徵收函有關魏

慶興所有雙連潭段 322-5 地號土地（持分：全部），不生

徵收效力，予以撤銷，並由需用土地人另案補辦用地取

得事宜。 

決  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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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案：屏東縣政府為東港第一大排不老橋下游改善工程，申請

撤銷原核准徵收函有關已協議取得且未辦理公告徵收之

土地改良物部分 1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屏東縣政府辦理東港第一大排不老橋下游改善工程，前

經本部 108 年 4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80262188 號函核

准徵收案內所需私有土地，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在

案。 

二、 案經屏東縣政府 108 年 6 月 17 日屏府地權字第

10821855200 號函報本部備查時表示，案內土地改良物

於徵收公告前，全數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完竣，故未辦

理徵收公告，致原核准徵收函有關土地改良物部分，不

生徵收效力，應予撤銷。 

決  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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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審查事項： 

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84 次會議待審案件一覽表 

本次審

議提案

編號 

來文 

機關 

工程（計畫）名稱 

【含土地坐落】 

案件

性質 

權利 

種類 

興辦

事業

性質 

標的 

土 地 

筆數 
面積 

(公頃) 

184-1 

臺北

市政

府 

臺北市政府辦理環河

南北路拓寬工程【臺北

市】 

徵收

失效 

所有

權 

(空

白) 
土地 1 0.000100 

184-2 

彰化

縣政

府 

彰化縣政府辦理和美

都市計畫文中二校地

工程【彰化縣和美鎮】 

廢止

徵收 

所有

權 

(空

白) 
土地 1 2.207400 

184-3 

嘉義

縣政

府 

嘉義縣政府辦理水上

都市計畫文小（二）學

校預定地【嘉義縣水上

鄉】 

廢止

徵收 

所有

權 

(空

白) 
土地 2 0.332000 

184-4 
經濟

部 

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富

興溪疏濬工程【花蓮縣

瑞穗鄉】 

一般

徵收 

所有

權 

水利

事業 
土地 1 0.488554 

184-5 
經濟

部 

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

川局辦理雲林溪大北

勢甲六護岸防災減災

工程（三期）【雲林縣斗

六市】 

一般

徵收 

所有

權 

水利

事業 
土地 2 0.031934 

184-6 

苗栗

縣政

府 

苗栗縣政府辦理流域

綜合治理計畫-蜆仔溝

排水出口滯洪池興建

工程【苗栗縣竹南鎮】 

一般

徵收 

所有

權 

水利

事業 
土地 8 0.117112 

184-7 

屏東

縣政

府 

屏東縣政府辦理屏 47

線道路拓寬工程【屏東

縣屏東市】 

一般

徵收 

所有

權 

交通

事業 

土地

及土

地改

良物 

17 0.046889 

184-8 桃園 桃園市政府辦理機場區段 所有 開發 土地 1 0.0006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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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審

議提案

編號 

來文 

機關 

工程（計畫）名稱 

【含土地坐落】 

案件

性質 

權利 

種類 

興辦

事業

性質 

標的 

土 地 

筆數 
面積 

(公頃) 

市政

府 

捷運 A20 站地區區段

徵收開發案（補辦）【桃

園市】 

徵收 權 新社

區 

184-9 

新北

市政

府 

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

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

路新建工程【新北市】 

一併

徵收 

所有

權 

(空

白) 
土地 2 0.031200 

184-10 
內政

部 

內政部（前臺灣省政

府）辦理高雄縣鳳山市

鳳山農場區段徵收案

【高雄市】 

撤銷

徵收 

所有

權 

(空

白) 
土地 1 0.078900 

184-11 

苗栗

縣政

府 

苗栗縣政府辦理苗 130

線 18K+200-26K+500

段道路拓寬工程【苗栗

縣三義鄉】 

徵收

失效 

所有

權 

(空

白) 
土地 1 

0.000111 

(持分) 

 


